
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管理的通知

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，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巡游出租汽车管理机制，严格准入退出，促进

我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行业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，根据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6〕 58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巡游出租汽车经

营服务管理规定〉 的决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

年第 16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〈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交运规 〔2022〕 2 号） 等相关规定，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就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管理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合理确定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期限。执行巡游出租

汽车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制，结合我市巡游出租汽车实际情况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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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我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每轮经营权有效期为 6年。

二、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使用管理。巡游出租汽车

车辆经营权实行无偿、有期限使用，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不得出

租或擅自转让。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要落实管理主体责任，进一步

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，加强安全监管，规范经营行为。

三、完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准入退出机制。按照经营

权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继续推进以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为导向的巡游

出租汽车经营权准入退出机制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期后，
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拟继续从事经营的，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

期届满 60 日前，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。原许可机关应当根据巡

游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，审核巡游出租汽车

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，依法做出准许继续经营、核减车

辆经营权、收回车辆经营权的决定。

四、本通知自 2024年 6月 3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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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长沙警备区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院，
市人民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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